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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838

部 分 行 使 超 額 配 股 權 ，
穩 定 市 場 措 施 及 穩 定 期 結 束

本公司宣佈，全球發售的穩定期已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結束。

在穩定期內進行的穩定市場措施包括：

(1) 向  Hillwealth Holdings Limited 借取合共67,500,000股股份，僅以補足國際發售的任何超額分配；

(2) 在市場上以每股股份介乎2.920港元至3.573港元的價格購入合共60,963,000股股份，相等於任何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全球發售下的發售股份總
數約13.55%；及

(3) 部分行使超額配股權，涉及6,537,000股額外股份。

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571W 章《證券及期貨（穩定價格）規則》第9(2)條的規定發表本公佈，宣佈有關全球發售的穩定期已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結束。

作為穩定價格操作人，美林遠東有限公司在穩定期內採取的穩定市場措施包括：

(1)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五日的借股協議向Hillwealth Holdings Limited 借取合共67,500,000股股份（「借用股份」），
僅以補足國際發售中的超額分配；

(2) 在市場上以每股股份介乎2.920港元至3.573港元的價格購入合共60,963,000股股份，相等於任何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全球發售下的發售股份總數約
13.55%；及

(3) 部分行使超額配股權，涉及6,537,000股額外股份。

於穩定期內在市場上最後一次購買股份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而每股股份作價3.522港元。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代表國際承銷商）已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部分行使超額配股權，涉及6,537,000股股份（「超額分配股份」），相等於全球發售
下初步提呈發售股份約1.45%。根據超額配股權的行使及國際承銷商的要求，本公司將向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配發及發行超額分配股份，每股股份
作價3.60港元（不包括1%經紀佣金、0.004% 證監會交易徵費及0.005%香港聯交所交易費），即相等於全球發售下每股股份的發售價。超額分配股份用以
向  Hillwealth Holdings Limited 償還按借股協議向其借取的67,500,000股股份中的6,537,000股股份。預期超額配發股份將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九
時三十分正於香港聯交所主板開始買賣。

緊接發行超額配發股份前後，及向  Hillwealth Holdings Limited 全數歸還借用股份後本公司的持股架構分別如下：

發行超額配發股份及
向  Hillwealth Holdings Limited

發行超額配發股份前 全數歸還借用股份後
已發行股本 已發行股本的

股東 股份數目 的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Hillwealth Holdings Limited 1,350,000,000 75% 1,350,000,000 74.73%
公眾 450,000,000 25% 456,537,000 25.27%

合計 1,800,000,000 100% 1,806,537,000 100%

誠如售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述，本公司發行超額配發股份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280萬港元，扣除開支（主要包括包銷佣金、香港聯交所
交易費及證監會交易徵費）後，將用作營運資金用途。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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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Shih Chang, George

香港，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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